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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5     证券简称：顺灏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4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2019年1月23日收到了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34号）。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公司管理部提交了《关于对<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之

回复》。现将回复全文公告如下： 

问题一、2019 年 1 月 17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加工大麻花叶

项目申请批复的公告》，你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绿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云南绿新”）收到加工大麻花叶项目申请的批复，该批复同意云南绿新申请办理

大麻花叶项目的相关建厂手续、各类证照办理以及筹备期内开展花叶加工试制等；

同日，你公司还披露《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工业大麻种植许可证的公告》，云南绿

新收到《云南省工业大麻种植许可证》，使其具有工业大麻云麻 7 号的种植资质。

请详细说明： 

（1） 公告称，云南绿新开展的大麻花叶加工项目是公司对工业大麻领域的全新

探索。请你公司结合经营战略、产业经验等说明开展大麻花叶项目的必要

性，你公司是否具备开展上述项目所需的技术、人才及资金储备，是否建

立健全了相关的管理制度，开展上述项目的主要计划、时间安排和具体方

式，以及预计对你公司 2019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回复如下： 

1. 开展工业大麻花叶加工项目的必要性： 

（1）公司目前的主要产品为真空环保镀铝纸及烟标产品等，主要下游客户为

烟草生产企业和烟标印刷企业，对烟草行业的依赖性较强。国家出台的控烟政

策及措施将可能引起卷烟行业的波动，并将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经营。同时，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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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国际卫生组织对烟草行业的限制和国民对烟草危害性的认识，未来有出现烟

草消费量下降的可能，从而对公司经营会产生一定不利影响。近年来，公司在

稳定真空环保镀铝纸及烟标业务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发展有机农业、新材料、

新型烟草制品等业务，在烟标业务板块之外，通过开展现代生态农业、新材料、

新型烟草制品等产品，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以应对国家控烟力度加大对公司

所在行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2）在上述背景下，公司本次进入工业大麻的种植和加工业务，系公司为开

拓新业务领域、提高股东回报、维护中小投资者权益而进行的积极探索。工业

大麻是指四氢大麻酚(THC)含量低于 0.3%的大麻，在医药、食品保健、农业种植、

饲料中应用广泛。工业大麻含有的功能性成分大麻二酚（CBD）具有极高的医用

价值，有望成为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 

（3）云南省是国内最早获批进行工业大麻合法研发、种植和销售的省份，公

司在云南深耕多年，目前有 4 家子公司，主要从事烟标印刷等业务；曲靖市是

我国规模最大的烟叶种植和生产基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曲靖福牌彩印有限公

司立足当地，对当地工业大麻相关产业链和潜在业务机会有较为敏锐的认知，

也为公司率先布局工业大麻产业打下深厚的基础。 

（4）公司的工业大麻花叶加工项目目前仅获得了曲靖市公安局沾益分局的前

置申请批复，未来公司需进行小试、中试并经过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验收合格

取得《云南省工业大麻加工许可证》后方可开展正式生产加工，公司认为云南

绿新开展工业大麻相关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进一步拓宽公司业务范围，

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2. 公司开展该项目的技术、人才及资金储备情况 

（1）工业大麻的萃取属于植物萃取工艺，主要工艺有超临界法和溶剂法，目

前该工艺在国内已经具备比较成熟的技术条件。在厂房建成后，公司将采购相

关工艺设备提炼，并从当地招聘专业的技术人员，组建专业的技术团队，增加

该项目的技术壁垒。 

（2）目前该项目的人才招募事宜尚在筹备中，公司会根据后续项目进展情况

招聘有相关领域技术能力和相关行业运营经验的人才来支持本项目的实施和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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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截至目前，云南绿新注册资本 5,000万元，根据该项目前期规划，目前

资金可以满足建设厂房、购买设备等需求，后续公司将根据业务的进展情况进

行资金的投入。由于工业大麻种植周期及厂房建设、设备购买及调试等所需时

间较长，公司将后续制定资金使用计划，满足工业大麻业务的开展； 

3. 公司开展该项目的主要计划、时间安排和具体方式 

（1）工业大麻花叶加工项目目前正在有序筹备中，目前该项目用地正在与

曲靖市沾益区政府办理土地招拍挂审批程序，公司已缴纳 100 万元土地出让保

证金。 

（2）工业大麻花叶加工项目因涉及大麻二酚（CBD）的提取工艺，需根据加

工工艺进行厂房设计和设备采购，目前厂房设计正与设计方洽谈中。 

（3）公司目前仅拿到曲靖公安局沾益分局对加工业大麻的预批复，该项目

的厂房建设、设备购置、人才招募、试生产等还需较长时间，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4. 预计该项目对你公司 2019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2019年云南绿新将主要进行工业大麻花叶加工车间的前期建设和设备采购

工作，后续提取还需等厂房设备建设完毕后开展测试，预计云南绿新在建设期

内将产生部分前期费用，对公司 2019年经营成果不会产生较大影响。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 公告称，由于工业大麻种植需要一定的周期，预计不会对公司近期业绩产

生重大影响。请说明种植工业大麻的时间周期，以及你公司种植工业大麻

的后续计划安排、具体方式等。 

回复如下： 

（1）工业大麻是指四氢大麻酚(THC)含量低于 0.3%的大麻，在医药、食品

保健、农业种植、饲料中应用广泛。工业大麻是一年一季草本植物，一般是

3-4月份播种，10-11月份收获。 

（2）云南绿新目前已经获得了工业大麻的种植牌照，该项目用地预计近期

完成与当地政府和农户的土地流转协议的签订，计划 2019 年 3 月份在曲靖市

进行种植，第一期试种面积 1000 亩，后续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再进行扩展。由

于农作物的种植受到环境、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存在不确定因素；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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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你公司结合宏观环境、国家政策、市场竞争等对公司开展大麻花叶加工

项目及工业大麻种植存在的不确定性进行充分风险提示，提醒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回复如下： 

（1）云南绿新在取得了关于加工工业大麻花叶项目的前置申请批复后，后

续还需进行小试、中试并经过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验收合格，取得《云南省工

业大麻加工许可证》后，才能进行正式生产加工；加工工业大麻花叶项目属于

特种许可项目，后续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国家政策监管不确定性的风险； 

（2）工业大麻的加工萃取由于设备及经验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提取 CBD

纯度不达标以及量产稳定性的风险； 

（3）工业大麻种植及工业大麻花叶加工项目是公司首次开展的经营项目，

目前的土地、厂房、设备还在筹备中，经营管理团队还在组建，未来可能存在

一定的经营管理风险； 

（4）工业大麻种植及工业大麻花叶加工项目成果还未投放市场，随着进入

该领域的企业的增多，市场竞争加剧，未来不排除市场不达预期的风险； 

（5）由于未来存在将有更多企业进入工业大麻萃取行业，导致未来行业发

展速度加快，推动工业大麻萃取技术更新，若公司未及时更新相关技术，存在

公司相关业务竞争力下降的风险； 

（6）工业大麻受栽培管理、环境控制、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能力水平的影响，

以及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存在产出不足、产品质量不

达标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二、你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前期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需要

更正、补充之处，近期公共传媒是否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你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以及近期你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是否

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回复如下： 

（1） 经公司自查及向相关各方核实，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

意向、协议等。 

（2）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尚未发现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目前尚未发现会导致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因素。 

问题三、你公司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并自查是否存在违

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回复如下： 

2019 年 1 月 24 日、25 日公司接待了天风证券、招商证券、东吴证券等调研

机构，主要沟通交流了公司的经营情况以及工业大麻产业发展的状况，公司已及

时在互动易网站披露了《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公司一直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披露的相

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 

问题四、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自 2019 年以来买

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 

回复如下： 

经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查，自 2019 年以来，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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